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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十三屆第八次國際事務委員會座談會紀錄 

 

時間：114 年 1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本會第二會議室 

出席：蔡有成(視訊)、劉秀雯、葉永祥(視訊)、程劭儀(視訊) 

      謝燦堂(視訊)、蔡篤堅、陳武元(視訊) 

請假：彭賢禮、李建成、游敬倫、溫秀惠、蔡明哲、王博正 

      高嘉君、劉兆平、黃漢斌、楊榮哲、關皚麗 

指導：周理事長慶明 

列席：吳運東、璩大成(視訊)、李孟智(視訊)、張必正(視訊) 

      吳柏陞、林忠劭、謝佩珊 

主席：蔡召集委員世滋 

記錄：左中宜 
 

壹、主席致詞（略） 

貳、2024 年工作項目辦理情形 

案號 案由 結論及辦理情形 

一 研議成立「醫界國際事務發展基金會」。 持續追蹤。 

參、確認前次 (113年 10 月 25 日第七次) 會議紀錄 

肆、前次會議結論及執行情形報告 

案號 案由 結論 執行情形 

一 有關氣候變遷醫學相

關事宜，提請 討論。 

建議初步可先蒐集及

整理全聯會有關氣候

變遷之相關政策資訊

檔案，置於本會網頁，

俾資國際交流場合使

1. 依結論辦理。 

2. 擬將 Dr. Jung Yul 

Park 於 113 年 12

月 7 日「全民均健

與整合性醫療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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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系：策略與執行」

國際研討會演講

資料揭載於本會

網頁。 

二 請討論本次會議補充

報告第四條第1款所提

WMA相關草案，建

議送本會有關委員會

討論事宜。 

同意將下列WMA決

議文，送請本會相關

委員會討論。 

1. 業依結論分別送

請本會相關委員

會討論。 

2. 業於 2024 年 12

月 26日以全醫聯

字第 1130001616    

號函及 2025 年 1

月 9 日全醫聯字

第 1140000039 號

函，分別請台灣

老年學暨老年醫

學會及台灣肥胖

醫學會提供修正

意見。 

3. 提本次會議討論。 

三 請討論本次補充報告

第四條第 2 款所提之

本會參與WMA5草

案修訂工作小組事

宜。 

 

請張必正秘書長成立

Proposed Revision of 

WMA Statement on 

Aesthetic Treatment修

訂工作小組，並邀請

本會老人醫療與長照

專案工作小組及李孟

智教授加入。 

業向WMA表達本會

參與 Proposed 

Revision of WMA 

Statement on Ageing

工作小組之意願。 

 

臨時

動議 

世界醫師會赫爾辛基

宣言業於有關世界醫

師會函詢本會是否同

意中國中華醫學會翻

譯之世界醫師會赫爾

辛基宣言案，提請討

論。 

1. 建議函覆WMA如

下： 

WMA之 2013赫

爾辛基宣言原已

有中譯正體字版

本；本會(TMA)

將儘速提供 2023

1. 業 依 結 論 函 覆

WMA。 

2. 本案經周理事長

批示由國際事務

委員會蔡召集委

員世滋、醫學倫理

暨紀律委員會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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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提案 

 一、案由：請協助審閱修訂2024年世界醫師會芬蘭大會決議文草

案案。（提案單位：國際事務委員會） 

結論：  

1. Proposed WMA Resolution on Ageing Physicians： 

i. 建議刪除第10.1項。 

ii. 對於資深年長醫師之執業年限議題，應出自關心而

非出於限制。 

2. Proposed WMA Statement on specific care for the mental 

health of physicians 

i. 諮詢李明濱教授意見。 

ii. 請蔡委員篤堅提供有關成立同儕團體之相關建議文

字。 

iii. 對醫師心理健康之內部糾舉，應採正面、有禮且適當

之時機行之。 

新版宣言之中譯

正體字版本，並

請WMA同意：

TMA之中譯正體

字版及中國中華

醫學會(CMA)之

中譯簡體字兩版

並存。 

2. 建議由本會倫理委

員會及國際事務委員

會聯合召集WMA赫

爾辛基宣言中譯正體

字工作小組，並邀蔡

甫昌教授加入。 

召集委員正旭、蔡

甫昌委員及張必

正秘書長成立工

作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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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委員若有修訂意見請於2025年1月25日前惠復。 

4. 建議全聯會或請周理事長親自與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

學會、台灣肥胖醫學會理事長電話聯繫有關決議文修正

事宜。 

陸、臨時動議 

   一、案由：建議製作114年國際重要活動行事曆，以供委員會參考

。（提案人：吳顧問運東） 

  結論：照案通過。 

柒、散會:下午 3時 30 分 


